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戲劇學系提昇學術研究辦法 
 

 

93年 2月 25日 9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93年 3月 3日 9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通過 

94年 6月 1日 9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 10月 26日 10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 1月 4日 10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臺灣大學戲劇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激勵教師追求學術卓越，提昇國

際競爭力，並協助教師傾力著述獲致具體貢獻，依據「國立臺灣大學提

昇學術研究激勵辦法制訂準則」、「國立臺灣大學提昇人文社會領域學術

研究辦法」(以下簡稱「本校提昇人文社會研究辦法」)及「國立臺灣大學

文學院提昇學術研究辦法」(以下簡稱「本院提昇學術研究辦法」)特訂定

本辦法。 

第二條   為執行本辦法，本系提昇學術研究之具體措施包括授課時數減免辦法、外

文著述潤稿經費補助辦法等二部份。本系依上述辦法相關規定之精神辦

理。 

第三條   為評鑑減免授課時數教師之研究成果並推薦本系專任教師外文著述潤稿

經費申請，本系應組成「學術研究審議委員會」，委員會由系主任（當然

召集人）及全體專任教師共同組成之。 

第一部份  授課時數減免辦法 

第四條   本系教師申請減免授課時數者，應於每學期公告期限內檢具申請書、三年

內研究成果、未來一年研究著述計畫等資料，經本系「學術研究審議委

員會」審核通過後，送院核定。 

第五條   每學年核准減免授課之教師人數，不得高於本系全體專任教師總額十分之

一。 

第六條   本系「學術研究審議委員會」得參酌下列原則綜合考慮後審定推薦人選： 

一、系所整體授課情形（包括課程數、授課時數、教學品質）不受影響。 

二、過去三年內研究著述成績優良者優先。 

三、助理教授、副教授優先。 

四、年輕教師優先。 

五、近年獲多次國科會研究計畫主持費補助者優先。 

六、過去不曾提出申請減免授課時數者優先。 

 

第七條   因教師減免授課時數而無法開設之課程，由本系聘請不佔缺員額之兼任教

師擔任，以補足課程數及授課時數，所需經費由學校負擔。 

 

第八條   減免授課時數方式有二： 

一、在三學年內每學期減免授課時數三小時，以全力投入研究著述；三

學年期滿時需提出研究著述成果接受評鑑。 

二、在三學年內選定一個學期完全不授課全力投入研究著述，其他五個

學期如常授課無需增加授課時數；三學年期滿時需提出研究著述成

果接受評鑑。 



 

第九條   獲准減免授課時數之教師，在實行減免授課期間禁止如下之情事： 

一、在校外兼課或其他專班授課。 

二、兼任其他公私立機構職務。 

三、執行其他公私立機構所委託之業務。 

四、接受國科會以外其他機構所委託與所提三年內研究著述計畫不相關之

研究計畫。 

五、擔任本校各類行政職務。 

六、借調至其他單位服務。 

獲准減免授課時數之教師，在實行減免授課期間得免除出任各種校內委員

會委員或會議代表之義務。 

借調期滿者三年內不得提出申請，在本校服務未滿兩年者，亦同。 

因辦理時數減免而超出之時數，不另核發超支鐘點費。 

 

第十條   獲得減免授課時數之教師，應於三年期滿後提出研究成果，本系並應於每

年三月十五日前送院評鑑。評鑑未通過者，三年內不得再提出授課時數減

免之申請。 

第二部份  外文著述潤稿經費補助辦法 

第十一條   為鼓勵教師以外文著述，凡本系專任教師之外文著述有潤稿需要者，得

檢具申請書及相關文件資料（原稿及潤飾後之文稿）及向本系提出潤

稿經費補助申請，並以投稿至國際優良期刊為優先。 

該項申請由本系審查後，送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決定是否給予補

助。 

將中文著述翻譯成外文，原則上不予補助，但該著述經本院教師評審

委員會認定具有翻譯為外文之重要價值者不受此限。 

補助經費之計算，依學校之規定辦理，每篇論文潤稿經費補助以不超

過新台幣壹萬元為原則。但前項論文翻譯經費補助不受此限。 

其   他 

第十二條   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報院核定後，自發布日施行。 


